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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秘書長就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3375號洪啟倫聲請 

釋憲，請本部提供相關意見乙案，復如說明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、 復貴秘書長106年3月20日秘台大二字第1060007542號函。

二 、 就貴秘書長所詢事項，分述如次：

(一）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實務運 

作情形：

1 、程序面（應踐行哪些程序） ：

(1 )  數罪併罰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，可分為「檢察官 

依職權向法院聲請」及 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向法院 

聲請」二類型。簡言之，依刑法第50條第2項受刑 

人請求時為前者，其餘為後者。書記官收受案卷後

，均應先確認本件情形是否符合刑法第50條之要件

〇

( 2 )  若 為 「檢察官依職權向法院聲請」者 ：書記官應先 

製作「數罪併罰聲請書」並登載辦案書類送閱薄， 

檢具聲請書及相關資料經檢察官審核後，送分「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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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」案 ，再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裁 

定應執行刑（若最後事實審為二審法院，則陳送由 

二審檢察署檢察官向二審法院聲請定刑）。嗣法院 

為裁定後，檢察機關再分「執更」案進行後續執行 

程序。

(3 )若 為 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」者 ：有刑法 

第50條第1項但書情形時，因受刑人得依同條第2項 

但書為聲請，故檢察官應先詢問該受刑人是否提出 

定刑之聲請，若受刑人不為聲請，檢察官即不得逕 

向法院聲請定執行刑。

2 、實體面（如何決定應執行之刑之標準） ：最高法院著 

有100年度台上字第5342號判決；「法律上屬於自由 

裁量之事項，並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。法院就自由裁 

量權之行使，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 

限外，尚應受比例原則、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，謹守 

法律秩序之理念，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，使其結果實 

質正當，合於裁量之内部性界限，俾與立法本旨相契 

合 。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數罪併罰，宣告多數有期徒 

刑者，應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 

下 ，定其應執行之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 。其就數罪併 

罰 ，固非採併科主義，而係採限制加重主義，就俱發 

各罪中，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，由法院參酌他罪之 

宣告刑，裁量加重定之，且不得逾法定之30年最高限 

制 ，此即外部性界限。然上揭定其應執行刑，既屬刑 

法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其應受内部性界限之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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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 ，要屬當然。而刑法修正將連續犯、常業犯規定悉 

予刪除，考其立法目的，係基於刑罰公平原則考量， 

杜絕僥倖犯罪心理，並避免鼓勵犯罪之誤解，乃改採 

一行為一罪一罰。是定其刑期時，除仍應就各別刑罰 

規範之目的、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、整體犯罪非難評 

價 、各行為彼此間之偶發性、與被告前科之關聯性、 

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、數罪對法益侵 

害之加重效應、罪數所反映之被告人格特性與犯罪傾 

向 、社會對特定犯罪例如一再殺人或販毒行為處罰之 

期待等，為綜合判斷外，尤須參酌上開實現刑罰公平 

性 ，以杜絕僥倖、減少犯罪之立法意旨，為妥適之裁 

量 ，倘違背此内部性界限，即屬權利濫用之違法」可 

資參照（另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號 、100年度 

台抗字第440號 、100年度台非字第91號等裁判意旨亦 

均相同）。

(二)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聲請定執行刑時，法院應 

無開庭審理之必要：

1 、 法院定執行之裁定程序非第四審，受刑人所涉各罪案 

件均業經完整偵查、審理而至判決確定，定應執行刑 

僅係為避免累罰效應流弊，並非再就該個案之實體或 

程序事項進行「審理」 ，似無開庭必要。

2 、 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執行刑，其所定刑期結果恆低於 

各罪合併計算之刑，形式上對受刑人有利，且於刑法 

第50條第2項情形更係依受刑人之聲請而為之，故數 

罪併罰定執行刑之聲請程序，檢察官與該受刑人間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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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處於對立狀態，且就待裁定之事項不具訟爭性，無 

開庭審理之實益。

3 、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數量甚多，以104 

年 、105年為例，「執聲」案分別高達28, 053件 、28, 5 

62件 ，若每件聲請法院均需開庭，法院人力能否負荷 

，恐非無疑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 
副本：本部檢察司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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